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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07製 

科  目 
學  

分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授課 授課 授課 授課 

專
業
必
修 

研究方法專題研討 3 3 3    

 工商心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小計 6 6     

專
業
選
修 

組織溝通專題研討 3 3 3    

 

行銷管理專題研討 3 3 3    

訓練與發展專題研討 3 3 3    

消費者行為專題研討 3 3 3    

社會心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討 3 3 3    

組織行為專題研討 3 3  3   

正向心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諮商心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職場倫理專題研討 3 3  3   

情緒心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職場健康心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領導心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績效管理專題研討 3 3   3  

組織文化專題研討 3 3   3  

薪酬管理專題研討 3 3   3  

甄選與任用專題研討 3 3   3  

統計套裝軟體分析專題研討 3 3   3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討 3 3    3 

全球經濟與企業管理專題研討 3 3    3 

員工協助方案專題研討 3 3    3 

策略發展與組織變革專題研討 3 3    3 

策略管理專題研討 3 3    3 

職場心理病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發展心理學專題研討 3 3    3 

心理測驗專題研討 3 3    3 

企業顧問與諮詢專題研討 3 3    3 

小計 81 81     

總  

計 

碩士論文 4 4      

必修學分數 6 6      

應選修學分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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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07製 

科  目 
學  

分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授課 授課 授課 授課 

合計 36 36      

注意事項： 

1.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必須修滿及格必修暨選修課程達 32學分以上(不含碩士論文 4學分)，

通過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規定之各項考試及各系所規定專業基本能力檢定,始可畢

業。 

2. 表列選修科目為預定科目，將依各學期需要開課。 

3. 選修外所課程以 6學分為限。未經系主任及指導教授於選課單上認簽之外所選修課程，一

律不列計畢業學分數。 

4. 本必修選修科目表之選修課程，可追溯至 103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